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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黨府將與日賊斷絕國交 

南
京
十
九
日
電
「
頃
強
國
民
通
飢
社
訊
稱"
。因 

日
賊
侵
佔
東
三
省
、
中
國
將
與
日
本
絕
交
；
此 

舉
行
將
實
現
云

•
寧麻通緝溥儀

北
京
十
九
日
電
。。是
日
由
南
京
傳
來
消
息
云
。。 

南
京
當
軸
决
議
通
緝 
淸
廢
帝
溥
儀
及
東
三
省 

諸
漢
奸 
歸
案
訊
辦
二
因
彼
等
甘
心
賣
國
，。在 

東
三
省
肋
倭
寇
爲
虐
云

•
寧外部譏評日賊覆文 

孫
科
希
望
在
美
京
開
會
討
論
東
三
省
案 

南
京
拾
九
日
電
。本
京
外
交
部
代
言
人
某
氏
識 

評
日
本
答
美
國
國
務
卿
史
点
臣
照
會
之
覆
文
云 

:
該
覆
文
之
詞
旨
對
美
國
則
唐
突
無
禮
一。對
中 

國
則
加
以
侮
辱
、。日
賊
任
該
覆
文
內
聲
言
東
三 

省
爲
日
本
之
非
常
重
要
事
件
。
誠
哉
其
非
常
重 

要
也
』 
蓋
東
三
省
富
於
原
料
，
日
本
收
取
東
三 

省
原
料
以
備
下
次
戦
爭;
圖
取
太
平
洋
覇
權
云 

:
孫
科
昨
日
語
報
界
訪
員
云
：
伊
版
盼
美 
國
在 

華
盛
頓
召
集
各
國 代
表
開
第
二
次
會
議) 
討
論 

東
三
省
事
件
云
。。

■
駐東京美使將易人 

華
盛
頓T
九
日
電
，，本
京
總
統
賀
華
因
駐
東
京 

美
大
使
科
布
氏
行
將
辭
職
，頃
擬
將
駐
土
耳
其 

美
公
使
克
嚕.、調
駐
東
京 
任
美
國
大
使
職
。。 

查
滞
氏
在
美
國
外
交
界
任
職
頰
久
云 

•
倭瘋人遊街示威 

東
京
十
九
日
電
。。月
本
九
州
島
昨
有
患
藏
瘋
疾 

人
四
百
八
十
六
名
忽
由
瘋
院
突
出
。
聯
羣
結
除 

遊
皆
、彼
等
擬
至
较
地
縣
長
署
前
示
威
一
警
差 

聞
耗
馳
至
二
立
刻
將
此
帮
瘋
人
押
囘
瘋
院
中
，、 

傅
聞
該
瘋
院
之
主
任
及
總
秘
書
將
被
概
職
。•
各 

瘋
人
爲
抗
犠
此
事
起
見
故
結 
遊
街
示
威
云
、 

•
倭奴踴躍捐助恤兵金 

東
京
拾
七
日
電C,
自
滿
洲
事
變
以
來
。"
日
本
全 

國
國
民
。
向
陸
軍
省
送
至
恤
兵
金
者
。"
共
有
壹 

百
七
十
萬
元
。。陸
軍
省
特
新
設
一
彼
兵
部
一
。以 

料
理
此
宗
欵
項
之
用
途
。及
其
他
關
于
撫
恤
陣 

亡
兵
士
之
事
務
云
。。斐

■
傳聞正誤

本
報
記
載
翔
實
。向
來
不
登
無
謂
及
駭
異
社
會 

之
新
聞
。
對
於
加
政
府
准
邦
人
展
期
囘
加
一
事 

一。曾
調
查
確
實
。。並
據
加
政
府
閣
令
原
文
歸
出 

。。確
係
自
一
九
三
十
年
正
月
一
號
。至
一
九
三 

二
年
十
二
月
卅 
一 號
間
囘
國
上
邦
人
。可
依
原 

定
二
年
囘
加
之
期
再
展
二
年 
惟
昨
日
埠
中
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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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倭
宼
破
通
遼
後 
殺
斃
華
人
品
衆
。一 距
通
遼 

西
十
英
里
有
某
村
爲
倭
賊
圍
攻
。
攻
入
該
村
後 

。
倭
賊
搜
獲
華
人
屍
体
九
十
具
：
皆
被
倭
賊
砲 

火
擊
斃
者:
倭
寇
報
謂
先
是
有
華
人
千
名
圖
掠 

該
村
。。日
賊
卽
由
通
遼
派
步
兵
一
大
隊
與
此
千 

名
華
人
對
壘 
是
役
擒
獲
華
人
任 
一
名
。一 

又
曰
賊
於
上 
平
期
六
日
由
錦
州
調
步
兵
空
旅
至 

錦
西
、。以
便
報
復
日
前
倭
馬
矣
任
錦
西
被
擊
斃 

之
仇
。茲
其
殘
忍
報
復
匸
作
已
告
竣
一
已

is 返 

錦
州
云
二

一飽時我應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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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利
用
信
託
公
司
或
金
融
組
合
之
機

盡

胡漢民於十七日？電覆 

汪精衛。。謂現還臥病。。

量
通
融
其
資
金
。。其
實
質
之
土
地
所
有
權
仍
置 

.
於
信
託
公
司
或
金
融
組
合
之
手;
而
滿
洲
住
在 

之
朝
鮮
人
貝
擔
任
其
耕
作
之
權
而
已
：
如
論
其 

一
表
面
上。

C

仍
以
朝
鮮
人
爲
土
地
所
有
以
者
。。因 

冊
支
那
政
府
利
權
取
得
之
便
利
計
也
；
此
後
我 

國
移
民
或
朝
鲜
人
等
如
於
滿
蒙
欲
獲
取
土
地
之 

時3
皆
以
信
託
公E

•
或
金
融
組
合
或
銀
行
等
爲 

彼
等
之
後
援
。。如
向
支
那
人
購
耕
土
加
權
時
。 

應
需
之
資
金
：
亦
可
由
此
等
之
金
融
機
關
。
爲 

之
後
援
通
融:
待
不
知
不
覺
之
間
、
我
則
擇
其 

善
良
之
水
田
：
用
經
濟
的
取
之
以
與
我
國
之
內 

一
地
移
民;
更St

使
朝
鮮
民
再
拓
開
生
地
原
野
。。 

一
以
備
我
國
民
移
住
之
便
利
。
此
乃
水
田
及
豆
類 

一
之
開
拓
積
優
政
策
〉
而
對
於
牧
畜
政
策
；
爲
另 

一
以
勸
業
公
司
爲
專
門
牧
畜
機
關
：
以
便
得
寸
進 

一尺 "
收
集
其
畜
產
而
供
我
國
之
自
給
自
足
。。他 

、如
軍,6
之
放
牧
及
播
殖
一
則
仍
以
動
業
公
司
； 

一
抑
或
另
設
別
動
蹶 
進
入
內
外
蒙
古
。大
爲
播
殖 

"C

以
充
吾
國
防
用
馬
之
完
備

對
支
那
移
民
侵
入
之
防
禦 

近
來
因
支
那
内
亂)
支
那
民
爲
萬
馬
窝
之 

勢
流
入
。
彖
：
從
而
危
害
我
移
民
遑
展
。爲
我 

滿
蒙
之
進
出
計
。，不
可
不
防
避
之
也
。加
之
支 

那
政
府
對
此
移
民
之
流
入
。似
乎
大
爲
飮
迎
。 

故
不
得
不
設
法
防
避 
因
此
益
使
我
國
對
滿
蒙 

政
策
受
其
成
迫
。。且
有
美
國
有
名
之
支
那
學
者 

萊
因
士
加
布
氏
日
以
奉
天
政
府
爲
仁
德
布
政
： 

以
故
四
海
負
其
子
而
從
之
』。幷
指
孟
子
之
移
以 

政
策
謂
王
發
政
施
仁
。天
下
無
不
欲
耕
王
之
土 

。
無
不
欲
商
王
之
市
，無
不
欲
仕
王
之
官
云
云 

。
是
以
國
際
依
照
支
移
民
歷
史
：
頗
以
移
民
多 

敏
流
入
奉
天
。。爲
奉
天
政
府
仁
德
表
現
之
證
據 

-
。。最
有
利
害
之
我
國
；
如
不
設
法
以St

除
之"
。 

一
不
出
十
年
後
我
之
存
滿
蒙
移
民
政
策 
。反
被
支 

那
以
之
爲91

我
上
策:
故
定
於
可
到
範
圍
內
』 

一
利
用
我
警
察
力
以
挾
制
之
一
，而
資
本

11
方
面
、。 

則
利
用
工
價
降
下
以 S
之
。壹
面
則
擴
張
電
動 

一
力
及
水
電
力
。。以
代
勞
力
之
用
：
不
但
可
避
支 

那
民
之
侵
入
。並
可
特
原
動
力
之
勢;
而
可 8
 

一
窗
滿
象
之
工
業
界
也 

，未
完)

未能北上。下救 耍

策。。爲抗日勦共。c 

今
晨
接
駐
香
港
訪
員
來
電 

9

粤主席職；於伍朝樞未 

接任前。.，由林翼中代理
電執

•
倭賊覆文美政府 

指
責
中
國
不
能
統
一 

東
京
十
六
日
電}
本
京
外
交
部
已
答
覆
美
國
國 

務
卿
史
点
臣
之
照
曾
。修
覆
文
大
意
謂
自
九
國 

約
成
立
以
來:
中
國
國
情
已
變
。C

當
時5-

國
時 

局
雖
非
優
良
一
，但
不
如
今
日
之
敗
壞
。
儼
同
無 

政
府
。
黨
府
中
人
互
相
仇
視
。。致
國
家
不
能
統 

壹
云
一。

•
寧黨府獲銀行借欵 

南
京
十
八
日
電
。
本
京
是
日
紛
傳
政
府
將
請
署 

名
於
九
四
約
諸
國
召
集
會
議
討
論
東
三
省
案
之 

提
議
，。

又
政
府
方
面
日
前
擬
暂
時
停
還
政
府
公
債
之
本 

利
意-
「茲
已
抛
却
此
項
主
張
、將
本
利
依
期
淸 

還
亏
。

中
國
銀
行
家
刻
允
借
欵
於
政
府
。C
使
政
費
得
以 

舞
持)

•
日賊組織滿蒙獨立國 

北
京
拾
八
日
電
，頃
據
華
文
報
章
載
稱
。。舊
歷 

元
旦
卽
下
月
五
號
左
右
。，日
賊
組
織
之
滿
蒙
獨 

立
共
和
國
將
宣
吿
成
立
。
此
「新
國
」領
土
包
含 

遼
客
吉
林
，黑
龍
江
二
一
省;
傳
聞
前
淸
廢
帝
溥 

儀
之
師
傅
某
氏
爲
此
事
已
豫
備
赴
大
連
向
日
賊 

抗
議
。。

一
據
倭
方
聯
才
通
訊
就
接
瀋
場
消
息
稱
。。細
織
滿 

蒙
獨
立
國
各
項
之
籌
備
已
吿
完
竣
一
此
「新
國 
一 

政
府
各
部
之
行
政
首
領
之
人
選
。
刻
在
磋
商
進 

一一行中 
現
目
日
賊
舆
浦
漢
奸
會
議
於
藩
陽
： 

•
日賊取報復手段

將
華
人
大
屠
特
屠 

藩
陽
十
入
日
電:
駐
本
處
日
賊
司
令
部
是
日
傳 

出
消
息9|
謂
倭
寇
頃
爲
報
復
前
仇
計
。。已
在
南 

滿
屠
殺
華
人
數
百
名
，。本
庄
繁
之
賊
軍
分
數
路 

憂
華
人
義
勇
釁
：
近
兩
個
月
在
烟
台
與
通
遼 

兩
處
。"
此
等
倭
寇
已
屠
殺
華
人
不
下
貳
百
貳
十 

名
。
另
營
口
一
地
華
人
：̂

殺
者
亦
甚
衆
： 

日
賊
利
用
近
世
各
種
新
式
武
器
：
如
航
空
機
重 

一
砲
與
各
項
犀
利
鎗
械
。C
攻
打
華
人
義
勇
琢
。。日 

賊
託
名:
討
伐
盗
匪 
保
證
農
氏
春
耕|

維 

一
持
用
方
治
安
」
於
是
將
華
人
義
勇
隊
一 
大
屠
特 

屠U
。

一
據
日
賊
官
訊
稱
。。昨
日
最
大Z 
戰
爭
一
乃
在
距 

杳
陽
南
端
廿
五
英
里
之
烟
台
區
內
。C

該
地
有
華 

人
五
百
與
倭
宼
步
兵
壹
隊
對
壘
工
倭
寇
以
機
關 

檜
大
砲
及
飛
機
炸
彈
掃
射
轟
擊
此
力
百
華
人
。， 

此
帮
事
人
幾
全
散
覆
滅
云

第特證

el

今
晨
接
駐
滬
訪
員
來
電
云 

9

汪精衛於十六日到杭州 

。宋子文親到車站迎接 

。。汪精衛與蔣介石晤談 

後。。於十七日聯名電請 

僵民北上，。

9

何應欽、吳鐵 奴、孫擊

卜AH
乘飛機由寧

隽
‘—、汪，舊，。 

並同時電胡 促其北上 

C

蔣見汪後一 於十九日由 

杭州囘奉化；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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